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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(国发〔2007〕20号)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党

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，

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。1998年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制度，之后又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，

建立了城乡医疗救助制度。目前没有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主

要是城镇非从业居民。为实现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

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，国务院决定，从今年起开展城镇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试点（以下简称试点）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

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，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、构建社

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，高度重视，统筹规划，规

范引导，稳步推进。 一、目标和原则 （一）试点目标。2007

年在有条件的省份选择2至3个城市启动试点，2008年扩大试

点，争取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%以上，2010年在全国全面推

开，逐步覆盖全体城镇非从业居民。要通过试点，探索和完

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体系，形成合理的筹资机制

、健全的管理体制和规范的运行机制，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

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。 （二）试点原则。试点

工作要坚持低水平起步，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

力，合理确定筹资水平和保障标准，重点保障城镇非从业居

民的大病医疗需求，逐步提高保障水平；坚持自愿原则，充

分尊重群众意愿；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，中央确定基



本原则和主要政策，地方制订具体办法，对参保居民实行属

地管理；坚持统筹协调，做好各类医疗保障制度之间基本政

策、标准和管理措施等的衔接。 二、参保范围和筹资水平 （

三）参保范围。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

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（包括职业高中、中专、技校学生）、

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。 （四）筹资水平。试点城市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

展水平以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等不同人群的基本医疗消费需

求，并考虑当地居民家庭和财政的负担能力，恰当确定筹资

水平；探索建立筹资水平、缴费年限和待遇水平相挂钩的机

制。 （五）缴费和补助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

为主，政府给予适当补助。参保居民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

险费，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，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对

职工家属参保缴费给予补助。国家对个人缴费和单位补助资

金制定税收鼓励政策。 对试点城市的参保居民，政府每年按

不低于人均40元给予补助，其中，中央财政从2007年起每年

通过专项转移支付，对中西部地区按人均20元给予补助。在

此基础上，对属于低保对象的或重度残疾的学生和儿童参保

所需的家庭缴费部分，政府原则上每年再按不低于人均10元

给予补助，其中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人均5元给予补助

；对其他低保对象、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、低收入家

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困难居民参保所需家庭缴费部分，

政府每年再按不低于人均60元给予补助，其中，中央财政对

中西部地区按人均30元给予补助。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参照

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办法给予适当补助。财政补助的具

体方案由财政部门商劳动保障、民政等部门研究确定，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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